
债券代码：175196.SH                               债券简称：20 银河 Y1 
债券代码：175879.SH                               债券简称：21 银河 Y1 
债券代码：188024.SH                               债券简称：21 银河 Y2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

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

告 

 

 

 

 

 

 

债券受托管理人 

 
（住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商城路 618 号） 

 

 

2023 年 8 月



1 

 

重要声明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泰君安”）编制本报告的内容及

信息来源于发行人对外公布的相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

业意见以及发行人向国泰君安提供的资料。国泰君安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公开发行 2020 年永续次级债券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编制了本报告。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国泰君安证券所作的

承诺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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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债券核准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证券基金机构监管部《关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永

续次级债券有关意见的复函》（机构部函[2020]2153 号文）核准，中国银河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河证券”、“发行人”或“公司”）获准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50 亿元的公司债券。 

2020 年 11 月 24 日，银河证券公开发行 2020 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债

券简称“20 银河 Y1”），该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为 50 亿元，票面利率为 4.80%；

2021 年 3 月 29 日，银河证券公开发行 2021 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一期）（债券简

称“21 银河 Y1”），该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为 50 亿元，票面利率为 4.57%；2021

年 4 月 21 日，银河证券公开发行 2021 年永续次级债券（第二期）（债券简称“21

银河 Y2”）,该期债券最终发行规模为 50 亿元，票面利率为 4.30%。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上述债券尚在存续期内。 

二、 债券的主要条款 

（一）20 银河 Y1 

1、债券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0 年永续次级债券

（第一期）。 

2、发行总额：50 亿元。 

3、债券品种和期限：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重

定价周期。在每个重定价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期债券期限延长 1 个重定

价周期（即延续 5 年），或全额兑付本期债券。 

4、债券票面利率：4.80% 

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6、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0 年 11 月 24 日。 

7、付息日期：若未行使延期支付利息权，每年的 11 月 24 日为上一计息年

度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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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不另计利息）。若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付息日以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

为准。 

8、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用于偿还到期或回售的债务融资工

具，根据本期债券发行时间和实际发行规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公司债务结构

调整计划及其他资金使用需求等情况，发行人未来可能调整用于偿还有息债务的

具体金额。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和资金使用需求，发行人未来可能调整部分募集资

金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金。 

（二）21 银河 Y1 

1、债券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永续次级债券

（第一期）。 

2、发行总额：50 亿元。 

3、债券品种和期限：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重

定价周期。在每个重定价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期债券期限延长 1 个重定

价周期（即延续 5 年），或全额兑付本期债券。 

4、债券票面利率：4.57% 

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6、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3 月 29 日。 

7、付息日期：若未行使延期支付利息权，每年的 3 月 29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

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

不另计利息）。若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付息日以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

为准。 

8、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根据

本期债券发行时间和实际发行规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公司债务结构调整计划

及其他资金使用需求等情况，未来可能调整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的具体金额。

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和资金使用需求，公司未来可能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到

期或回售的债务融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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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21 银河 Y2 

1、债券名称：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21 年永续次级债券

（第二期）。 

2、发行总额：50 亿元。 

3、债券品种和期限：公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以每 5 个计息年度为 1 个重

定价周期。在每个重定价周期末，发行人有权选择将本期债券期限延长 1 个重定

价周期（即延续 5 年），或全额兑付本期债券。 

4、债券票面利率：4.30% 

5、担保情况：本期债券为无担保债券。 

6、起息日：本期债券的起息日为 2021 年 4 月 21 日。 

7、付息日期：若未行使延期支付利息权，每年的 4 月 21 日为上一计息年度

的付息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交易日，顺延期间

不另计利息）。若行使递延支付利息权，付息日以公告的《递延支付利息公告》

为准。 

8、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募集资金拟全部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根据

本期债券发行时间和实际发行规模、募集资金到账时间、公司债务结构调整计划

及其他资金使用需求等情况，未来可能调整用于补充公司营运资金的具体金额。

根据公司财务状况和资金使用需求，公司未来可能调整部分募集资金用于偿还到

期或回售的债务融资工具。 

三、 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国泰君安作为“20 银河 Y1”，“21 银河 Y1”，以及“21 银河 Y2”的受托管

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积极履行受托管理人

职责，全力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

管理办法》、《募集说明书》、《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的

规定及约定，现就相关债券重大事项报告如下： 

根据公司于 2023 年 8 月 11 日披露的《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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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持股比例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3）：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000710933569J 

企业性质：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35 号 

法定代表人：刘志红 

注册资本：1,289,058.377808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证券、基金、保险、信托、银行的投资与管理 

成立日期：2005 年 8 月 8 日 

（二）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中国银河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547 号），

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24 日公开发行了 780 万手 A 股可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

100 元，发行总额 780,000 万元，期限 6 年。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

[2022]121 号文同意，公司 780,000 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 2022 年 5 月 10 日起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中银转债”，债券代码“113057”。 

“中银转债”自 2022 年 9 月 30 日起可转换为公司股份，截至 2023 年 5 月

9 日，公司控股股东中国银河金融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银河金控”）所

持公司股份比例由 51.1631%下降至 50.1618%。公司已披露前次控股股东持股比

例被动稀释公告，具体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1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

的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30）。 

截至 2023 年 8 月 10 日，可转债转股累计形成股份 414,775,861 股，公司股

份总数增至 10,552,034,618 股，银河金控所持公司股份仍为 5,186,538,364 股，持

股比例由 50.1618%下降至 49.1520%，被动稀释 1.0098%，具体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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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称 变动期间 变动方式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银河金控 

2023 年 5 月

10 日至 2023

年 8 月 10 日 

股份数量不

变，持股比例

被动减少 

5,186,538,364 50.1618 5,186,538,364 49.1520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股东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2、本次权益变动不触及要约收购。” 

四、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作为上述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为充分保障债券投资人的利益，履行债券

受托管理人职责，在获悉相关事项后，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

要求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并就发行人涉及的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注意

相关风险。 

五、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史韵恒 

联系电话：010-83939168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泰君去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盖

章页〉

https://v3.camscanner.com/user/download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因公司可转债转股被动稀释的临时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一、 债券核准情况
	二、 债券的主要条款
	三、 本期债券的重大事项
	四、 提醒投资者关注的风险
	五、 受托管理人的联系方式

	总部印章[2023]第11997号(2)

